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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 目：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一、17 歲 A 男獲得單親母親甲女的同意，到乙男開設的洗車廠擔任工讀生。A 男與乙男透過手

機簡訊，談好時薪 170 元，工作時間為每天下午 6 點到晚上 10 點。某日 A 男為趕時間，

不告而取甲女的機車騎去上班，一時心急撞到騎機車的孕婦丙女。試問，A 男與乙男、A 男

與丙女、甲女與丙女之上述三組人等之間，各自的法律關係與效力為何？（3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考題主要是釐清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不同，能夠清楚區分兩者，配對相應法

條即可獲得高分。 

《命中特區》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2-22、2-23、2-28、2-29 頁 

【擬答】 

A 男與乙男、A 男與丙女、甲女與丙女之法律關係及效力，說明如下： 

A 男與乙男間： 

民法(下同)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而限制行為能

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亦有同法第 77 條本文規定可考。

而第 1086 條第 1 項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果爾，依題意，17 歲 A 男，

其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但其既然事前獲得單親母親甲女，亦即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始到

乙男開設的洗車廠擔任工讀生。則 A 乙間之僱傭契約自屬有效。 

又，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限制行為能力人，關於其營業，有行為

能力。此有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可參。A 男至乙男打工既然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則關於與營

業相關之時薪、工時等約定，A 男亦有行為能力。而得獨立有效為之。 

A 男與丙女間：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此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可查。又，對於不法行為需要獨立負責任之資格，學者稱為責任能力，而對於是非對

錯能夠辨別並依該辨別為合法行為之狀態，即有責任能力，不以具備行為能力為必要。 

依題意， A 男為趕時間，不告而取甲女的機車騎去上班，一時心急撞到騎機車的孕婦丙女，

屬於過失不法侵害丙女之身體健康權，雖 A 無行為能力，但 A 男在外打工，能夠了解騎車

之危險性，以及心急可能造成之車禍風險仍為之，應有責任能力，故 A 自應對甲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 

然，因 A 男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其行為，民法第 187 條規定，應尤其法定代理人即甲

女連帶負責，並予敘明。 

 

考量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其法定代理人也應負監督未周之責耳，故民法第

187 條第 1 項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

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

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依題意，若法定代理人甲無法證明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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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者，自應連帶對丙女負賠償責任。 

 

 

 

二、甲男與乙女婚後，乙女因工作而離開甲乙結婚時設立之住所地，自行租屋獨居。每週末才共

同生活。因甲男外遇並已認領外遇所生之子，且又走私與吸食毒品致入監服刑，致甲乙兩人

協議離婚，並立下離婚協議書謂：「 甲乙兩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A 女由乙女單獨監護，

甲男放棄與 A 女之會面交往權。 A 女之生活費與教育費完全由乙女自行負擔。」乙女於離

婚後遠走他鄉，完全不與甲男聯絡。嗣後，乙女意外過世，留下現年 5 歲之 A 女。查乙女

生前早已留下遺囑，指定 A 女之阿姨丙女就近照顧 A 女。丙女自行將 A 女出養予丁男與

戊女夫妻。於 A 女 16 歲時，甲男始知 A 女下落，此時甲男向法院聲請該收養無效，試問

甲男之請求有無理由？（4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第 1076-1 條所稱之父母與法定代理人屬於不同概念 

《命中特區》親屬編講義第 144 頁-145 頁 

【擬答】 

甲男向法院聲請該收養無效有無理由，說明如下： 

當事人之權益影響甚鉅，故民法(下同)第 1076-1 條規定，子女被收養時，除非父母父母之一

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或父母之一方

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之情形外，該收養皆應得其父母之同意。 

 1076-1 條立法理由記載，本條所定父母同意係基於父母子女身分關係之本質

使然，此與第 1076 之 2 條規定有關法定代理人所為代為、代受意思表示或同意，係對於未成

年人能力之補充，有所不同。因此，如未成年子女之父母離婚、父母之一方或雙方被停止親

權時，法定代理人可能僅為父母之一方或監護人，此時法定代理人將子女出養，因將影響未

任法定代理人之父或母與該子女間之權利義務，故仍應經未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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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之父母之同意，且成年子女出養時亦應經其父母之同意。因此，本條父母之同意權，與

第 1076 之 2 條規定法定代理人之出養權，性質上不相同。  

1055 條第 1 項，固然得協議甲乙兩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A

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由乙女獨任之，而使乙女為 A 之法定代理人，並依第 1076 之 2 條

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取得對 A 女之出養權。然由於 A 女一旦被收養，與甲男之權利義務

關係影響甚鉅，故即便 A 女之父母離婚而法定代理人僅為乙一方，此時法定代理人乙將 A 出

養，因將影響未任法定代理人之父與該子女間之權利義務，故仍應經未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之父的同意。本題，丙女自行將 A 女出養予丁男與戊女夫妻，未經甲男同意，

違法第 1076-1 條規定，依同法第 1079-4 條，該收養無效，甲男向法院聲請該收養無效應有

理由。 

 

 

 

三、甲女和乙男結婚數十年，育有 A 男與 B 女。甲女有高血壓與心血管疾病多年，並引發其他

嚴重慢性代謝疾病。甲女曾於其家族 line 群組內，向 40 多名親友貼文表示：「因痼疾纏身，

逐日嚴重，恐來日不多，特於本群組立下遺囑，以昭公信。我將我的現金財產 200 萬元全數

留給丈夫乙男。我名下的不動產 Z 透天厝一棟留給長子 A 男。至於 B 女，因為以前已經

給過她嫁妝 60 萬元，所以我不會再給她錢。而且 B 女結婚後即對我不聞不問，她無權繼

承。」甲女貼文後，乙男、A 男即發出「好」、「同意」等貼圖。甲女親友若干人也紛紛貼

圖或留言表達支持。嗣後甲女過世，試問 B 女向法院以特留分為由，請求分割遺產。試問，

B 女之請求是否有理由？（3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自書遺囑不得用電腦繕打、表示失權不須以遺囑為之。 

《命中特區》繼承編講義第 10 頁、第 77 頁 

【擬答】 

B 女向法院以特留分為由，請求分割遺產是否有理由，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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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法第 1190 條規定，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

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且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

第 900 號民事裁定略以按自書遺囑須以遺囑人自己直接書寫為要件，以憑筆跡鑑定是否為本

人自筆，如以打字方式所為遺囑，即難認為有效之自書遺囑」，足證，若以打字方式所製作

之自書遺囑，該遺囑無效。果爾，依題意，甲女以機械化設備擅打之遺囑內容，並非自行書

寫，依法該遺囑無效。 

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

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所謂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1870 號民事判例表示「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謂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

待情事，係指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言，凡對於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

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均屬之，即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

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

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本題，甲

女有高血壓舆心血管疾病多年，並引發其他嚴重慢性代謝疾病，但 B 女結婚後無不能探視之

正當理由，而至甲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甲感受精

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 

B 女不得繼承，但該遺囑無效，是否影響甲前開表示之

效力。對此，管見以為，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1250 號民事判例稱「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

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被繼承人之表示，不必以遺囑為之。」換言之，前開表示為不要式行為，

只需被繼承人為該表示，繼承人就喪失繼承權，本非以遺囑為之，故即便遺囑無效，該表示

行為仍應認為有效，故依法 B 女已喪失繼承權。 

綜上，B 女既然非繼承人，則 B 女向法院以特留分為由，請求分割遺產，自無理由。而甲之

遺囑依法無效，故甲之遺產，應依民法第 1144 條規定，由乙與 A 兩人均分，應繼分個二分

之一。 

 
 


